附件6-3
附件6-1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资金需求申请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省(区、市、兵团）
	经办银行名称
	上年末符合贴息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贷款余额
	预计全年中小微民营企业固定资
产贷款发放额
	预计全年符合贴息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贷款发放额
	预计全年贴息资金需求

	
	
	
	
	
	

	
	
	
	
	
	

	合计
	
	
	
	


注：
1.经办银行总行应分别于2026年2月5日和2027年1月31日前向省财政厅提出全年贴息资金需求申请时报送本表 。 2省财政厅汇总银行资金申请 ，于2026年2月28日、2027年2月28日前将本表报送财政部。
3.首次报送无需填写上年末符合贴息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固定资产贷款余额 。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审核申请表
填报单位：

	

序号
	贷款发放情况（经办银行填写）
	贴息审核情况（财政部门填写）

	
	省（区 、市、兵团）
	
经办银行名称
	
所属行业领域
	
借款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贷款发放金额
（万元）
	贷款发放日
（具体
到日）
	贷款到期日
（具体
到日）
	贷款
期限（个月）
	
贷款用途
	贴息金
额（万
元）
	是否为
本月新
增
	
备注
	
财政部门
	是否发现存在
不符合贴息条
件情况
	
简要描述审核发现的问题

	1
	
	
	
	
	
	
	
	
	
	
	
	
	
	
	
	

	2
	
	
	
	
	
	
	
	
	
	
	
	
	
	
	
	

	
……
	
	
	
	
	
	
	
	
	
	
	
	
	
	
	
	

	合计
	/
	/
	/
	/
	/
	
	/
	/
	/
	/
	
	/
	/
	/
	/
	/



注：
1.经办银行总行应于每月 5日前将上月拟申请贴息的新发放贷款 以及累计发放贷款情况 报送省财政厅审核。
2.省财政厅合根据省工信厅和省发展改革委提供的相关领域清单，重点审核相关贷款是否符合投向领域，并及时将审核结果反馈经办银
附件6-2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资金结算（清算）申请表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经办银行名称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贴息贷款金额
	上年度预拨贴息金额
	上年度已使用贴息金额
	贴息资金剩余（如涉及）
	贴息资金缺口（如涉及）

	
	
	
	
	
	

	
	
	
	
	
	

	合计
	
	
	
	
	


注：
1.资金结算时，经办银行总行应分别于2027年1月31日和2028年1月31日前向对口财政部门报送本表。省财政厅汇总对口经办银行资金申请，于2027年2月20日、2028年2月20日前向财政部报送本表。
[bookmark: _GoBack]2.资金清算时，经办银行总行应于2029年1月31日前向省财政厅报送本表。省财政厅汇总对口经办银行资金申请，原则上于1个月内向财政部报送本表。
